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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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的通知  

  办产发办产发办产发办产发〔〔〔〔2006200620062006〕〕〕〕5555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  

  为规范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评选命名管理工作，现将《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

选命名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按照《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的

要求，做好本地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申报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  

  文化部办公厅  

  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评选命名管理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第一条 为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增强微观活力，通过先进文化企业的示范、窗口和辐

射作用，引导促进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和竞

争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文化行政部门管理的演出业、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

网络文化业、图书报刊业、文物和艺术品业以及艺术培训业等领域的各类所有制的文化

企业，都可以根据本办法申报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范基地）。  

  第三条 示范基地原则上每两年评选命名一次。  

  第四条 文化部将对示范基地在政策、信息服务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基本条件基本条件基本条件基本条件    

  第五条 申报示范基地的文化企业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做出显著成绩、在全国本行业中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  

  2．企业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坚持发展先进

文化，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和统一。  

  3．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和提供的文化服务能够面向市场，面向群众，有一定生产规

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  

  4．有一支坚强有力的管理团队和行之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具有自主创新精神和市

场开拓能力，企业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申报程序申报程序申报程序申报程序 

    



  第六条 中央机关直属文化企业向文化部文化产业司申报；各地文化企业向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申报；情况特殊的可直接向文化

部申报。  

  第七条 申报单位需提交以下材料（一式十份）：  

  1．企业的基本情况；  

  2．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及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企业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  

  4．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5．开户银行提供的资信证明。  

  第八条 申报材料必须实事求是，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将取消申报资格。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评审程序评审程序评审程序评审程序    

  第九条 示范基地评审依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第十条 示范基地评审办公室（以下简称评审办公室）设在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具体

负责审核和评审过程的组织工作。  

  第十一条 由评审办公室负责组织专家评审组。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和文化部

文化产业司对申报企业的材料进行初审，然后报评审办公室审核、组织专家评审组评

审。  

  第十三条 专家评审组对上报企业材料进行评议审查，提出评审意见。  

  第十四条 评审办公室根据专家评审组提出的评审意见提交拟命名示范基地名单报文

化部核定，由文化部公布并颁发证书和铜牌。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管理机制管理机制管理机制管理机制 

  第十五条 示范基地的管理工作由文化部文化产业司负责。  

  第十六条 示范基地实行动态管理，不定期对示范基地进行巡检。  

  第十七条 组织示范基地交流经验、相互观摩，对示范基地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第十八条 组织有关领导和专家指导示范基地建设。  

  第十九条 对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示范基地，文化部将给予通报

表彰。  

  第二十条 示范基地应于每年 3 月底前以书面形式向文化产业司汇报上一年的企业发

展情况。  

  第二十一条 示范基地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文化部对其示范基地称号予以撤消：  

  1．申报时提供虚假材料或采取其它手段骗取示范基地资格的；  

  2．宣传虚假文化产品信息的；  

  3．损害消费者利益的；  

  4．所生产的文化产品或企业行为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  

  5．不按规定时限上报企业发展情况的；  

  6．其他应当撤销称号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涉及示范基地发展的重大事项应及时向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报告。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附附附附    则则则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文化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